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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 
 

 

沪教委学〔2021〕17号 

 

 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 2021 年继续开展 
普通高校招收插班生试点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： 

根据教育部办公厅《关于同意上海市进行普通高校专升本、插

班生工作试点的批复》（教学厅〔2000〕4号），经研究决定，同意复

旦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、同济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、华东理工大学、

东华大学、上海理工大学、上海海事大学、华东政法大学、上海海洋

大学、上海大学和上海政法学院等 12所普通高校 2021年在部分专业

中继续开展普通高校招收插班生试点工作。为做好本市普通高校招收

插班生试点工作，各试点高校应精心做好各项准备，其他普通本科高

校积极配合做好相关工作。现将招收插班生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招收对象为 2020—2021年度本市普通本科高校本科在校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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籍一年级优秀学生。学生一年级所修课程考试成绩须均及格（含第

一学期补考及格），且符合本市普通高校招收插班生的条件，经学籍

所在普通高校同意后可以报考。每位学生只能报考 1 所试点高校，

学生学籍所在高校教务部门只能为每位学生出具 1份相关证明。 

二、各试点高校插班生报名时间定于 2021年 5月 12日到 18日，

笔试定于 5 月 29 日（星期六）上午 9:00 统一开考。各试点高校招

收插班生试点工作的报名条件、办法、专业、招生计划、考核办法、录

取方法等详见各试点高校招生简章。各试点高校招生简章经市教委备案

后，统一向社会公布。各试点高校须强化疫情防控措施，严格落实疫情

防控工作要求，切实做好人员排查、考试评卷场所安排、卫生消毒等工

作，确保相关考生和考务工作人员的安全，并制定考试期间突发事件应

急预案，做好应对准备，及时有效防范疫情传播。在招生录取过程中，

各试点高校须严格按照公布的招生计划数进行招生。 

三、各试点高校在全面考查学生情况后，根据自主确定的条件

择优录取插班新生，拟录取的插班新生经公示无异议后，方可正式

录取。被录取的插班新生名单，由录取高校于 2021 年 9 月 20 日前

以正式文件上报市教委。插班新生按录取高校的学籍管理办法进行

管理。 

四、各试点高校应加强对插班生考试招生的组织领导和监督工

作,各选拔环节全程接受监察部门监督，所有测试均应安排在标准化

考场内进行。各试点高校不得委托个人或中介组织开展插班生试点

工作或将审核、考试、选拔等工作下放至学校内设学院（系、部等

部门）独立负责。各试点高校、内设学院（系、部等）及教职工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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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组织或参与考前辅导、应试培训。对插班生报名、考试、录取等

招生各环节出现违法违规行为的，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

修正案（九）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

法》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》确定的程序和规定

严肃处理，依法依规追究当事人及相关人员责任，涉嫌犯罪的，移

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。各试点高校健全和完善招生监察制度，

涵盖命题、考务、复试、录取等各个环节的监管措施须严格标准，

规范操作，强化监督，化解风险，确保公平。 

五、各试点高校要进一步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，及时公布插班

生考试成绩、合格线及监督举报方式等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。 

六、插班生学费收费标准按照招收插班生试点学校 2020 年度相

同专业的收费标准执行。 

七、市教委将根据各试点高校插班生招收情况，安排一定的专

项经费。 

 

 

 

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

2021 年 4 月 28日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 4月 29日印发  


